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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政办规〔2025〕6 号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加快建设制造强市 

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各委办局，市各直属单位： 

《加快建设制造强市若干政策措施》已经市十五届政府第 75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连云港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 年 11 月 25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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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建设制造强市若干政策措施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新型工

业化的重要论述和对江苏、对连云港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落实省委、省政府对连云港产业发展的部署要求，进一步加快推

进制造强市建设，制定本政策措施。 

一、提升产业发展能级 

（一）推动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引导各县区、功能板块立足

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科学确定 2—3 个特色产业加快强链补链

延链，支持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和国家（省）中小企业特色产业

集群创建。 

（二）加快规上企业培育扩容。对首次入规的工业企业、软

件和信息服务业企业（取得软件企业评估证书），给予最高不超过

20 万元奖励。 

（三）鼓励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引导中小企业走专精特新发

展之路，对获评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的企业给予最高不超过 80

万元奖励，复评通过的给予最高不超过 15 万元奖励；对获评国家

级专精特新“小巨人”的企业给予最高不超过 60 万元奖励，复评通

过的给予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奖励；对获批省级专精特新的企业给

予最高不超过 20 万元奖励，复评通过的给予最高不超过 5 万元

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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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四）支持企业创新发展。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

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对首次获评国家级、省级技术创新示范企

业的分别给予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20 万元奖励。 

（五）支持企业技术中心建设。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对

获评国家级、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工业设计中心）的企业分别给

予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20 万元奖励，复评通过的分别给予最高

不超过 10 万元、5 万元奖励。 

（六）支持中试平台载体建设。加速推动科技成果有效转化，

对获评国家工信部制造业中试平台、省制造业中试平台的企业，

分别给予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20 万元奖励。 

（七）鼓励新产品新技术研发。对入选《江苏省重点推广应

用的新技术新产品目录》的新技术新产品，每个给予最高不超过

5 万元奖励。 

（八）鼓励优质民企参军发展。鼓励民口企业按规定参与军

工生产和科研任务，对获得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备案）证的

企业，给予最高不超过 20 万元奖励。 

三、推进“智改数转网联” 

（九）支持企业智能化改造。全面推进制造业企业智能化改

造和数字化转型，对存量企业技改项目当年度“智改数转网联”设

备有效投入额 200 万元（不含税）以上的，给予不超过有效投入

额 12%的奖补，最高不超过 500 万元（单个企业年度内限申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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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项目）。 

（十）鼓励智能工厂建设。梯度培育基础级、先进级、卓越

级和领航级智能工厂，对被评为先进级智能工厂的企业，给予最

高不超过 50 万元奖励；对被评为卓越级和领航级智能工厂的企

业，分别给予最高不超过 200 万元和 400 万元奖励。 

（十一）推进数字化转型贯标。鼓励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

对首次通过国家评定机构认定的数字化转型贯标达到 2 星级（含）

以上的企业给予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奖励。对获评先进级以上智能

工厂并首次通过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认证（CMMM）二级、三级、

四级（及以上）的企业分别给予最高不超过 20 万元、30 万元、

4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十二）建设工业互联网平台。推进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与

制造业深度融合，对被认定为省级及以上重点工业互联网平台（行

业级、区域级、双跨）的企业，给予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奖励；对

被认定为省级重点工业互联网平台（企业级）的企业，给予最高

不超过 20 万元奖励。 

四、支持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十三）推动 AI 大模型创新应用。支持人工智能赋能新型

工业化，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等环节打造“AI+产业”

典型应用场景。对首次入选国家工信部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

典型应用案例的企业，给予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奖励；市级每年遴

选一批可复制、可示范推广的典型应用场景项目，每个项目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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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不超过 20 万元奖励。 

（十四）提升人工智能服务能力。对首次完成国家级生成式

人工智能服务备案的企业，给予最高 20 万元奖励；对首次完成国

家级境内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备案或深度合成服务算法备案的企

业，给予最高不超过 5 万元奖励。 

（十五）支持关键软件研发设计。引导研发具有技术领先优

势的关键软件产品，对首次通过 CMMI3（软件能力成熟度模型

集成 3 级）认证的企业，给予最高不超过 20 万元奖励；对取得江

苏省首版次软件认定的企业给予每个认定软件最高不超过 40 万

元奖励；对规上软件与信息服务业企业新取得软件产品评估证书

的，给予每个产品不超过 2 万元奖励（每个企业每年不超过 20

万元）。 

五、推进绿色低碳转型 

（十六）支持绿色制造示范。积极推动化工、钢铁等主导产

业绿色低碳转型，对标国际同行业先进水平构建全链条绿色制造

体系。对获评国家级绿色园区、绿色供应链、绿色工厂的给予最

高不超过 80 万元奖励，对获评省级绿色园区、绿色工厂的给予最

高不超过 40 万元奖励；对获评国家级能效“领跑者”的给予每个最

高不超过 40 万元奖励。 

（十七）支持零碳（近零碳）示范。加快打造零碳园区、零

碳工厂，对获评国家级零碳、近零碳工业园区（工厂）的分别给

予最高不超过 80 万元、60 万元奖励，对获评省级零碳、近零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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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园区（工厂）的分别给予最高不超过 40 万元、30 万元奖励；

对获评市级近零碳工厂的企业分别给予最高不超过 20 万元奖励。 

（十八）支持绿色建材发展。加快推动建材行业绿色节能改

造，对首次取得国家绿色建材认证的企业给予最高不超过 5 万元

奖励。 

六、强化服务体系建设 

（十九）支持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对获得国家级公共服务平

台的，给予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奖励；对获得省级三、四、五级公

共服务平台的，分别给予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20 万元、30 万元

奖励。 

（二十）服务中小微企业创新创业。对获得国家级、省级小

微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的，分别给予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20

万元奖励。 

（二十一）开展重要活动或承办重大任务。组织开展节能降

碳、新能源汽车推广等主题活动，承办上级安排部署的重点任务

或重要活动。 

认定类奖励政策实行“免申即享”，同一事项涉及两项以上市

级政策的，按照“就高且不重复”原则执行。实施过程中，国家、

省、市颁布新规定与本政策不一致的，按照新规定执行。“推进智

改数转网联”类 4 个项目涉及东海县、灌云县、灌南县和赣榆区的

由市、县（区）按 3:7 分别承担，其他各区、功能板块范围内的

按现行财政体制分担；其他项目均按现行财政体制分担。本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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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需要制定具体实施细则的，由市工信局会同市财政局等部门

另行制定。 

本政策措施自 2025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有效期至 2028 年

1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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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纪委 

监委，市法院，市检察院，连云港警备区。 
 

  连云港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 年 11 月 25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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